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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3190号提案的答复
刘正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打造我市青年人才集聚高地的提案”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市人社局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，深入实施“诸葛英才计划”，聚焦青年人才引进、培养、使用、服务等关键环节，大力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，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，为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。

一、坚持目标引领，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
围绕人才引进、培养、评价、激励等环节，迭代升级“诸葛英才计划”，配套制定20多个实施细则，涵盖科技创新、企业经营管理、高技能人才、乡村振兴等各个领域，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全方位政策支持，先后制发《南阳市实施创新创业行动工作方案》《关于深入实施“诸葛英才计划”加快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的若干措施》《关于稳就业保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《南阳市支持青年人才就业创业若干措施》《南阳市鼓励市内外高校定向输送大学生实施办法》等创新性政策文件，通过推行“免”申请、“简”办理、“快”兑现，加速政策落地，重点在挖掘就业渠道、做实做细就业服务、兜牢青年就业底线、引导转变就业观念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等多方面同时发力，最大限度释放政策促就业红利，提升人才政策吸引力。

二、推进市场建设，不断加大岗位推送力度
坚持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，按照“资源整合、强化协同”原则积极拓展市场化岗位，发挥“线上”阵地优势和“线下”渠道优势，破除信息壁垒，针对特定群体开展更精准、更灵活的“小而精、专而优”招聘活动，持续为急需紧缺人才提供精准指引。今年以来，累计组织2800余家企事业单位赴郑州大学、南阳师范学院、南阳理工学院、南阳医专等高校开展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65场，募集市场化岗位9.6万个，岗位数与毕业生人数比超过3:1，为毕业生就业提供充分选择。

三、强化机制创新，不断拓展创业支持路径
开展更加多元的创业指导和交流，联合驻市大中专、技工院校创新开展“万名学子进企业”观摩交流活动，为企业和毕业生搭建更为密切的沟通互动平台，着力提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。发挥创业孵化基地在“双创”中的引领作用，率先筹建省内首家创业大学，成立全省首家创业指导工作室，为各类创业群体提供政策代办、成果转化、跟踪扶持、咨询服务等一站式创业指导服务。先后创建21家创业孵化基地，入孵创业实体2715家，带动就业6.4万人。今年以来，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74笔3.85亿元，创业带动就业4045人。
四、强化兜底保障，不断加大困难帮扶力度
大力实施“1311”就业服务专项行动，加强对“六类”困难毕业生和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精准帮扶，开展送岗位、送信息、发放就业创业补贴等“一对一”就业援助，对失业青年及时纳入就业失业管理服务，加强实践引导和分类帮扶，帮助他们更好融入就业市场，为2025届7353名困难毕业生发放求职创业补贴资金1470.6万元，较上年增加28.55%。同时健全多部门执法联动机制，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，严厉打击以求职、就业、创业为名义的信贷陷阱和传销、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，为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保驾护航。

五、加强技能培训，持续构建技能成才氛围

市人社局承担高质量推进“技能河南”建设工作重点民生实事的牵头任务，积极组织各级人社部门联合教育等部门，针对重点群体技能培训，建立“政府引导、多方共建”的培育机制。面向有就业意愿、急需技能培训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、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、退役军人、残疾人等重点群体，结合差异化培训需求，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，兜牢民生保障底线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。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根据社会需求开设重点群体技能培训相关专业（工种），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从业人员岗前入职、在岗及转岗培训的必修课，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技能水平。同时，注重打造“一县一品”特色人力资源名牌，培育出“镇平玉雕师”“邓州护工”“渠首果农”等10个省级人力资源品牌，南阳“宛康护工”被人社部认定为全国103个家政劳务品牌之一。南阳市家政协会先后与上海、北京、浙江等地家政协会合作建立劳务输出“友好社会组织”，会员单位年均培训家政从业人员6500余人次，向外省输送人才1857人，人均年收入超6万元。
下一步，市人社局将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继续深挖服务潜能、提升服务水平，通力协作、持续用力，多措并举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非常感谢您的建议，希望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我市人社事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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